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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濟
學
分
析
人
的
理
性
決
策
，
就
「
立
法

」
這
個
議
題
而
言
，

一
位
理
性
的
經
濟
學
者
希
望
做
到

以
下
幾
點
:
首
先
，
列
出
種
種
立
法
的
選
擇

E
r
o
-
-
D
E
三

2
)
;

其
次
，
評
估
這
種
種
選
擇
所
可
能
造

成
的
後
果
;
最
後
，
在
這
些
後
果
之
中
挑

一
項
最
理
想
的
，
而
它
所
對
應
的
立
法
選
擇
，
就
是
我
們
理

性
的
、
理
想
的
立
法

。

如
果

一
個
立
法
的
過
程
能
夠
滿
足
前
述
的

三
個
要
件
，
則
對
經
濟
學
者
而

言
，

這
個
過
程
就
是

一
個
「
理
性
立
法

」
的
過
程
。

蘇
永
欽
教
授
所
描
述
的
理
性
立
法
，
雖
然
看
起
來
與
經
濟
學
者
的
定
義
不
同
，
但
其
中
也
有
相
當

的
互
通
性
。

蘇
教
授
指
出
，
台
灣
的
諸
多
立
法
均
欠
缺

一
致
性
、
體
系
性
、
邏
輯
性
、
合
理
性
，
而
法

的
修
正
、
廢
止
、
公
布
，
亦
無
有
效
的
規
範
管
理
，
故
整
個
「
法
體
系

」
極
為
鬆
散
，
運
作
起
來
自
然

漏
洞
百
出
，
而
配
合
執
行
的
司
法
、
行
政
，
自
然
也
難
以
平
順

。

在
蘇
教
授
的
概
念
裡
'
法
的
「
體
系
」

法
治
與
人
權

259 



P,' 
的

社
會

260 

是
極
為
重
要
的

。

立
法
者
必
須
要
對
這
個
體
系
框
架
有
相
當
的
透
視
與
掌
握
，
才
能
預
知
某

一
項
立
法

設
計
如
何
牽
動
全
局
，
如
何
與
體
系
中
的
其
他
法
令
規
範
互
動

。

這
樣
的
透
視
愈
清
楚
，
則
立
法
者
對

各
種
法
規
範
的
環
節
地
位
與
衝
擊
效
應
就
愈
清
楚
，
因
此
其
所
立
法
也
就
愈
有
效
率

。

如
果
以
經
濟
學

的
術
語
來
說
，
法
的
體
系
觀
，
就
是

一
種
「
全
面
均
衡
」
的
概
念

。

蘇
教
授
要
求
立
法
的
「
體
系
」
概

念
，
即
是
要
求
立
法
者
預
先
思
索
法
律
規
範
對
均
衡
的
各
個
面
象
的
可
能
衝
擊

。

再
以
經
濟
學
的
術
語

來
說
，
這
就
是
要
求
立
法
者
預
先
做
好
「
均
衡
變
動
分
析

」
的
功
課
。

這
樣
立
法
的
觀
念
當
然
是
比
較

完
整
的
;
這
樣
的
呼
籲
當
然
也
是
對
的

。

然
而
從
另
一
個
角
度
來
看
，
相
對
而
言
，
大
陸
法
系
是
比
較
強
調
法
體
系
的
，
但
是
英
美
法
系
的

國
家
，
法
的
規
範
幾
乎
隨
時
在
判
例
更
送
的
過
程
中
改
變
，
故
法
體
系
的
概
念
較
為
淡
薄

。

加
州
柏
克

萊
大
學
法
學
院
的
枯
特
教
授
(
同

o
g
2
(

uo
o
z
-
-曾
經
寫
過

一
篇
文
章
，
分
析
大
陸
法
系
與
英
美
法

系
相
對
效
率
性
之
比
較

。

枯
特
教
授
身
在
美
國
，
當
然
是
要
強
調
英
美
法
的
效
率
性
，
其
分
析
或
許
有

欠
客
觀
，
我
們
在
此
暫
且
不
論

。

但
是
枯
特
教
授
的
分
析
架
構
，
卻
也
帶
給
我
們

一
些
敢
發
，
值
得
在

此
向
讀
者
引
介
。

在
一
個
外
在
環
境
變
動
殊
小
的
經
濟
社
會
裡
，
人
與
人
之
間
交
易
與
互
動
的
「
狀
況

」
極
為
單

純
，
這
時
甲
法
與
乙
法
，
後
法
與
前
法
之
閉
的
矛
盾
比
較
小
，
即
使
有
，
也
很
容
易
預
先
設
想
排
除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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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是
在

一
個
環
境
變
動
極
大
的
社
會
裡
'
人
與
人
的
互
動
就
往
往
會
不
斷
有
新
「
狀
況
」
產
生

。

我
們

即
便
能
對
最
近
發
生
的
狀
況
逐

一
驢
列
、
思
索

立
法
因
應
之
道
，
恐
怕
也
很
難
對
尚
未
發
生
，
甚
至
知

識
上
尚
不
能
預
期
的
狀
況
，
預
先
思
索
因
應

。

這
個
時
候
，
要
跟
得
上
知
識
與
社
會
的
脈
動
已
然
不

易
，
更
何
況
是
掌
握
其
「
體
系
」
。

舉
例
而
言

，
近
十
年
來
，
電
子
通
訊
的
技
術
以
極
快
的
速
度
進
步
，
在
寬
頻
固
網
的
科
技
背
景

下
，
以
往
截
然
分
立
的
市
內
電
話
、
網
際
網
路
，
有
線
電
視

三
大
產
業
，
居
然
產
生
了
明
顯
的
併
營
規

模
經
濟
。

不
但
如
此
，
伴
隨
而
生
的
電
子
商
務
，
也
極
有
可
能
徹
底
顛
覆
傳
統
的
行
銷
行
為
，
造
成

一

波

一
波
的
市
場

「
狀
況
」
。

但
是
電
子
商
業
技
術
明
日
到
底
會
如
何
發
展
，
今
日
恐
怕
沒
有
人
會
知

道
。

即
使
今
日
的
立
法
設
計
掌
握
了
相
當
的
法
體
系
概
念
，
明
日
的
未
知
變
動
也
可
能
對
今
日
的
體
系

造
成
重
大
衝
擊
。

總
之
，
在

一
個
技
術
快
速
演
進
的
社
會
，
「
均
衡

」
是
極
難
掌
握
的

。
這
個
時
候
，

我
們
要
如
何
重
新
思
考
，
重
新
詮
釋
「
法
體
系
」
的
概
念
，
值
得
我
們

一
起
思
考
。

相
對
而
言
，
英
美
的
判
例
推
演
，
其
所
依
循
的
是

一
個
「
動
態
演
變
」
的
概
念

。

在
判
例
推
演
的

過
程
中
，
法
官
需
要
思
考
的
是
新
判
例
的
「
邊
際
衝
擊

」
(2
2
.
世
口
已
-
E
H
U
m
-
2
)
，
而
不
是
判
例
對

「
全
面
均
衡
的
衝
擊
」
。在
英
美
中
，
法
官
是
立
法
者
，
他
(
她
)
不
去
思
慮
體
系
，
只
思
慮
邊
際
，
那

麼
體
系
思
慮
要
交
給
誰
負
責
呢
?
大
致
而
言
，
在
因
英
美
法
的
運
作
中
，
「
法
體
系
」
是
由
的
法
官
逐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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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
補
足
的
。

每
一
位
法
官
所
完
成
的
，
只
是
動
態
演
變
中
的

一
部
分
，
整
體
而
觀
之
，
即
是

一
種
動
態

「體
系
」
。

前
述
固
網
寬
頻
，
只
是
技
術
快
速
演
進
之

一
例
，
像
生
物
科
技
、
基
因
倫
理
等
等
，
也
因
為
它
未

來
的
知
識
變
動
極
大
，
我
們
似
乎
也
很
難
期
望
現
在
的
立
法
者
，
能
有
多
少
前
瞻
體
系
觀

。

在
這
種
情

況
下
，
立
法
規
範
的
「
應
變
彈
性
」
于
，
似
乎
要
比
事
前
的
邏
輯
理
性
，
還
要
重
要

一7
U

範
的
效
率
性
做
為
理
性
立
法
的
判
準
，
則
對
知
識
技
術
變
動
極
大
的
領
域
而

言
，
容
許
更
大
的
應
變
彈

性
，
也
許
更
能
達
成
蘇
教
授
「
理
性
立
法

」
的
期
望
。

但
是
對
絕
大
多
數
的
傳
統
立
法
而
言
，
我
相
信

蘇
教
授
所
提
示
的
合
理
性
、
邏
輯
性
、
體
系
性
，
還
是
相
當
值
得
立
法
者
參
酌
思
考
的

。


